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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私募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公告中含义如下：

本公司、公司：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众聚鼎：大众聚鼎（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江东诗航：马鞍山市江东诗航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东晶科：广东晶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越东国际：上海越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众松晶创、合伙企业、基金：马鞍山众松晶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协议》：《马鞍山众松晶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大众企管：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要内容提示：

● 参与投资私募基金的基本情况：近日，本公司、大众聚鼎、江东诗航、广东晶科、越东国际、汪星辰、

赵锋共同签署《合伙协议》，决定共同出资设立众松晶创。 众松晶创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15,000万元，本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5,000万元，认缴比例33.3333%；大众聚鼎作为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

合伙人、基金管理人认缴出资人民币150万元，认缴比例1.0001%；有限合伙人江东诗航认缴出资人民币3,

750万元，认缴比例25.0000%；有限合伙人广东晶科认缴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认缴比例13.3333%；有限

合伙人越东国际认缴出资人民币3,000万元，认缴比例20.0000%；有限合伙人汪星辰认缴出资人民币500万

元，认缴比例3.3333%；有限合伙人赵锋认缴出资人民币600万元，认缴比例4.0000%。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赵思渊女士担任大

众企管的董事长，同时担任大众聚鼎的董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

次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 其它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众松晶创尚需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基金备

案手续，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本次投资周期较长，可能面临资金不能退出带来的流动性风险；市场宏观调控

政策、财政税收政策、产业政策、法律法规、经济周期的变化以及区域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等都可能影响所

投资企业经营状况，进而影响基金投资标的的价值。

一、参与投资私募基金情况概述

（一）投资的基本概况

为助于进一步落实公司发展战略，提高公司资金运作效率，公司拟与其他合伙人共同出资设立马鞍山

众松晶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各合伙人出资方式、数额及缴付期限如下：

姓名和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 认缴比例% 缴付期限

大众聚鼎（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150万元 1.0001% 2045/8/30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5000万元 33.3333% 2045/8/30

马鞍山市江东诗航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3750万元 25.0000% 2045/8/30

广东晶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2000万元 13.3333% 2045/8/30

上海越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货币 3000万元 20.0000% 2045/8/30

汪星辰 货币 500万元 3.3333% 2045/8/30

赵锋 货币 600万元 4.0000% 2045/8/30

总 计 人民币15,000万元

合伙企业的目的是在法律法规许可的情况下，按本协议约定的方式对被投资项目/公司进行投资，为全

体合伙人获取良好的投资回报。

投资类型

□与私募基金共同设立基金

√认购私募基金发起设立的基金份额

□与私募基金签订业务咨询、财务顾问或市值管理服务等合作协议

私募基金名称 马鞍山众松晶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金额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5,000

□ 尚未确定

出资方式

√现金

□募集资金

√自有或自筹资金

□其他：_____

□其他：______

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在基金

中的身份

√有限合伙人/出资人

□普通合伙人（非基金管理人）

□其他：_____

私募基金投资范围

□上市公司同行业、产业链上下游

√其他：半导体、汽车电子、智能制造等行业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赵思渊女士担任大

众企管的董事长，并担任大众聚鼎的董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各方基本情况

（一）私募基金管理人

1、大众聚鼎（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全称 大众聚鼎（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协议主体性质

□私募基金

√其他组织或机构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000MA1FL5AN2G

□ 不适用

备案编码 P1070205

登记时间 2019-09-24

法定代表人 孙尧

成立日期 2018-04-17

注册资本 2125万元

实缴资本 1815.4万元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芦硕路56弄6号一区406室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红宝石路188号古北soho3507室

主要股东

上海允钜财务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持股30%；

上海长上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30%；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40%。

主营业务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 √否

是否有关联关系

√有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企业

√其他：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董事在大众聚鼎兼任董事而形成的关联关系

□无

2、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5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347.65 3,839.15

负债总额 1,496.84 1,458.43

所有者权益总额 2,850.81 2,380.72

资产负债率 34.43% 37.99%

科目

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799.04 1,273.97

净利润 670.09 380.61

3、其他基本情况

大众聚鼎资信情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上海大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赵思渊女士担任大众企管的董事长、兼任大众聚

鼎的董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有限合伙人

1、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名称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000607216596U

□ 不适用

成立日期 1994-06-06

注册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1515号12楼

主要办公地址 徐汇区龙腾大道2121号11楼

法定代表人 杨国平

注册资本 236412.2864万元

主营业务

企业经营管理咨询、现代物流、交通运输（出租汽车、省际包车客运）、相关的车辆

维修（限分公司经营）、洗车场、停车场、汽车旅馆业务（限分公司经营）、机动车驾

驶员培训（限分公司经营）；投资举办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具体项目另行报

批）。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持股20.01%、间接持股6.86%。

是否有关联关系

□有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企业

□其他：_______

√无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5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51,808.68 1,944,568.80

负债总额 882,784.35 906,794.25

所有者权益总额 1,069,024.33 1,037,774.55

资产负债率 45.23% 46.63%

科目

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4,124.48 265,480.61

净利润 7,605.69 21,156.37

2、马鞍山市江东诗航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名称 马鞍山市江东诗航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522MAD2D4D07P

□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23-10-27

注册地址 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经济开发区梅山路1号

主要办公地址 马鞍山市花山区霍里镇秀山大道999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马鞍山江东诗城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岳承涛

出资额 200000万元

主营业务

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

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安徽江东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出资额79%、间接持有出资额20%。

是否有关联关系

□有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企业

□其他：_______

√无

3、广东晶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名称 广东晶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440115791036885U

□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06-08-30

注册地址 广州市南沙区环市大道南33号

主要办公地址 广州市南沙区环市大道南33号

法定代表人 肖国伟

注册资本 53714.6709万元

主营业务

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汽车装置除外）;照明灯具制造;灯用电器附件及其他照明

器具制造;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

件制造;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电力电子技术服务;电子元器件批

发;电子产品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子产品零售;节能技术推广服务;节能技术

开发服务;节能技术咨询、交流服务;节能技术转让服务;能源管理服务;货物进出

口（涉及外资准入特别管理规定和许可审批的商品除外）;贸易代理;租赁业务

主要股东

微晶先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持股37.66%；

浙江耀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2.77%。

是否有关联关系

□有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企业

□其他：_______

√无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5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94,040 310,150

负债总额 166,770 180,670

所有者权益总额 127,268 129,486

资产负债率 56.70% 58.30%

科目

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1,262 259,206

净利润 1,123 10,486

4、上海越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法人/组织名称 上海越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107MA1G0C8P1P

□ 不适用

成立日期 2016-12-20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业盛路188号A-522室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中山北路2550号1幢1023室

法定代表人 岳美珍

注册资本 4000万元

主营业务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金属制品销售；汽车零配

件批发；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销售代理；化工产品

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五金产品批发；农副产品销售；畜禽收购；牲畜销售；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产品销售；电

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

封存技术研发；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采购代理服务；纸制品销售；纸浆销售；橡胶制

品销售；高品质合成橡胶销售；非食用植物油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木材销售；机械

设备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润滑油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金银制品销售；供应链管理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

可审批的项目）；饲料原料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电工仪器仪表销售；建筑材料销

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线、电缆经营；办公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计算机软硬

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服装服饰批发；化肥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国内贸易代理；离岸贸易经营；进出口代理；煤炭及制

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鞋帽批

发；卫生洁具销售。

主要股东 上海戎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股50.00%；陈丹翊持股45.00%。

是否有关联关系

□有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企业

□其他：_______

√无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如有）

单位：万元

科目

2025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831.04 4,610.46

负债总额 912.51 703.11

所有者权益总额 3,918.53 3,907.35

资产负债率 18.89% 15.25%

科目

2025年1-6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5,681.79 216,885.92

净利润 11.18 58.49

5、汪星辰

姓名 汪星辰

性别 男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通讯地址 上海市卢湾区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 √否

是否有关联关系

□有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董监高

□其他：________

√无

6、赵锋

姓名 赵锋

性别 男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通讯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 √否

是否有关联关系

□有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董监高

□其他：________

√无

三、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伙目的

本合伙企业的目的是在法律法规许可的情况下，按本协议约定的方式对被投资项目/公司进行投资，为

全体合伙人获取良好的投资回报。

（二）合伙经营范围、投资目标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经营期限及投资期限

经营期限：本合伙企业经营期限为20年，自合伙企业成立之日起算。 本基金初始存续期限为9年，自本

基金首轮实缴款到位之日（“基金成立日” ）计算。基金初始存续期限届满后，经合伙人会议决议通过，基金

存续期限可延长2次，每次不超过1年。

投资期限：自投资起始日起计算的前5年为投资期（“投资期” ），投资期届满之日至基金初始期限届满

之日为投资退出期（“投资退出期” ）。投资期届满后，本合伙企业不再进行新的项目投资活动。如投资期限

届满最后一日为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届满。

（四）合伙人出资数额及缴付

1、认缴出资总额。 本合伙企业之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1.5亿元，各合伙人出资义务以本合同附件二所

列明的认缴出资额为准，有限合伙人的最低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100万元。

2、出资缴付

全体合伙人首期实缴出资额应为该合伙人认缴出资额的50%且有限合伙人实缴出资金额不应低于人

民币100万元。 原则上，普通合伙人应当按项目投资、支付合伙企业费用等实际需求向有限合伙人发出后续

各期的出资缴付通知。

（五）本合伙企业的投资收益由如下几项构成：

1、股权投资标的退出变现收入；

2、股权投资标的的分红；

3、闲置资金现金管理的增值部分；

4、已实现的其他合法收入。

本合伙企业经营期间取得的投资收益不得用于再投资，应于取得之时按照第十二条约定进行分配。 但

针对以下款项，经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通过，可以在投资期内用于再投资：（1）本合伙企业因投资中止或终

止等原因取得的投资项目退回投资款项；（2）因承担本协议第二十条等相关费用，导致合伙企业的对外投

资金额低于合伙企业的实缴出资总额时，自投资期内已退出项目的分红和/或处置收入（如有），但该部分

再投资以本合伙企业累计已发生的费用总额为限。

（六）收益分配的原则

全体合伙人同意，合伙企业在存续期间，每一个投资标的退出取得处置收入或取得投资运营收入后，扣

除或预留本协议第七章所约定的相关费用开支后，按如下顺序向各合伙人进行分配：

1、首先，实缴出资额返还。 应向各合伙人分配，直至其实缴出资已获全部返还，即直至全体合伙人根据

本条累计获得的收益分配总额等于其届时累计缴付至本合伙企业的实缴出资总额；

2、其次，全体合伙人优先回报。百分之百（100%）向全体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根据本条向全体合伙人

累计分配的金额等于其就上述第1条项下累计获得的分配额获得按照单利百分之七 （7%）/年的回报率计

算所得的回报（“优先回报” ）。 具体而言，任一期实缴出资对应的优先回报的计算期间为该合伙人缴付的

该期的实缴出资的相关付款日（或普通合伙人确定的更早日期）起至该合伙人收回该部分的实缴出资额之

日止，对应期间单利按百分之七（7%）/年，该等期间天数（算头不算尾）/365计算；

3、再次，普通合伙人追赶收益。 如依据上述第1项、第2项进行分配后有剩余的，则向普通合伙人进行分

配，直至普通合伙人获得的追赶收益等于（全体合伙人优先回报金额/80%）×20%；

4、最后，如依据上述三项进行分配后有剩余的，则将其中80%按照各合伙人的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给各

合伙人，剩余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

上述第4项向普通合伙人分配的金额称为“收益分成” 。

注： 优先回报并不是管理人向各合伙人保证其资产本金不受损失或者保证其取得最低收益的承诺，在

极端情况下，合伙人仍可能会面临无法取得优先回报甚至损失投资本金的风险。

（七）收益分配的形式

1、本合伙企业的收益分配主要以现金分配方式进行。

2、在本合伙企业清算之前，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尽其最大合理努力将本合伙企业的投资变现，避免以非

现金方式进行分配；但如根据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判断认为非现金分配更符合全体合伙人的利益，则在符合

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前提下，并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执行事务合伙人可以非现金方式进行分配。

在非现金分配时，执行事务合伙人应聘请独立的第三方或根据合伙人会议确定的其他方式对非现金资

产进行评估从而确定其价值（该等评估费用由本合伙企业的财产支出）。本合伙企业进行非现金分配时，接

受非现金分配的有限合伙人亦可将其分配到的非现金资产委托执行事务合伙人按其指示进行处分，具体委

托事宜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和相关的有限合伙人另行协商。执行事务合伙人依照本条的约定向合伙人进行非

现金分配时，视同按照本协议进行了现金分配。

3、合伙人共同认可的其他形式。

（八）亏损的分担

1、所有合伙人按各自认缴的出资比例分担亏损。

2、当各方协商一致变更出资比例时，亏损的分担根据变更后的认缴比例确定。

（九）合伙事务的执行

1、本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大众聚鼎（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本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 本合伙企业的合伙事务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

2、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采取受托管理的管理方式，委托普通合伙人大众聚鼎（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担任本合伙企业的管理人，向本合伙企业提供投资管理、行政管理、日常运营管理等方面的服务。

（十）合伙企业承担以下费用

本合伙企业的日常运营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管理费、托管费、财务及审计费（如有）、会务费、本合伙企

业应承担的税费、诉讼费（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和执行费）、律师费、和仲裁费（如有）以及其它本

合伙企业日常运营的合理必要支出、维护权益发生的费用等），由本合伙企业财产承担。

本条未约定的必要费用，如需支出应当经过合伙人会议一致同意。

（十一）投资范围

本合伙企业的投资范围：（1）专注于半导体、汽车电子、智能制造等领域的投资标的；（2）本合伙企业

的闲置资金可以以现金管理为目的，投资于银行活期存款、银行理财、国债、国债逆回购、中央银行票据、货

币市场基金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现金管理工具；（3）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通过的符合股权投资基金投资范

围的其他投资标的。

（十二）投资限制

本合伙企业对投资单一投资标的之单次投资金额不应超过本合伙企业认缴出资总额的30%。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合伙企业投资标的投资退出收回的资金在扣除相应税费后原则上只能用于分

配，不能用于再投资。

（十三）投资决策及估值依据

本合伙企业的投资决策由投资决策委员会执行。 本合伙企业将根据被投资标的之具体情况，灵活的采

用包括成本法、市盈率估值法、市净率估值法、市销率估值法、比较估值法、自由现金流贴现法等估值模型对

投资标的进行估值。

（十四）投资和业务禁止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合伙企业投资应遵守下列限制：本合伙企业不得从事任何担保业务、不得对外

举债、并不得进行如下投资：

1、威胁或损害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境内外项目；

2、不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项目；

3、网贷平台等高风险项目；

4、以委托代持方式进行的基金投资；

5、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对外投资；

6、投资于不动产、固定资产的投资；

7、公开上市交易的股票、期货、证券投资基金、评级AA以下的企业债、高风险的委托理财产品和及其他

相关金融衍生品。

（十五）合伙财产

1、合伙人的出资、以合伙企业名义取得的收益和依法取得的其他财产，均为合伙企业的财产。

2、除非发生法律规定的情形和本协议约定的情形，且经本协议约定的程序，合伙人在本合伙企业持有

期限内，不得请求分割本合伙企业的财产。

3、未经执行事务合伙人书面同意，合伙人不得以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 如因合伙人出质导

致基金无法清算注销等情形发生时，出质份额的合伙人应当予以解决。

（十六）有限合伙人份额的转让

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的前提下，经执行事务合伙人书面同意，有限合伙人可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向关联方转让有限合伙份额；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有限合伙人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向其

他合格投资者转让有限合伙份额。拟转让其持有的财产份额的有限合伙人（“转让方” ）应向普通合伙人提

交关于转让财产份额的有效申请。

（十七）违约责任

合伙人违反本协议的，应当依法或依照本协议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由于一方违约，造成本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如属多方违约，根据

实际情况，由各方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违约责任。

（十八）争议的解决

任何因本协议而引起的争议，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争议发生后未能通过协商解决争议，则任何

一方可将争议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诉讼费用应由争议裁决败诉的一方承担。 败诉方还应承

担胜诉方的律师费、保全担保费等支出。 争议解决期间，除存在争议的事实外，各方均应继续全面履行本协

议的其他约定。 若本协议任何条款被法院认定为无效，本协议其他条款的效力不受任何影响。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投资有助于进一步落实公司发展战略，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优势，提高公司资金运作效率，

提升公司的投资盈利能力。

2、本次投资使用公司自有资金，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经营无不良影响。

五、审议程序

本次投资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

本次投资无需经股东会批准。

六、风险提示

1、本次投资众松晶创尚需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基金备案手续，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2、本次投资周期较长，可能面临资金不能退出带来的流动性风险。

3、市场宏观调控政策、财政税收政策、产业政策、法律法规、经济周期的变化以及区域市场竞争格局的

变化等都可能影响所投资企业经营状况，进而影响基金投资标的的价值。

4、鉴于客观存在的风险，公司将及时了解众松晶创的运作情况，督促防范各方面的投资风险，尽力维护

公司投资资金的安全，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公司投资安全性，维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特此公告。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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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17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的董事为7名，实到7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关于投资私募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全文详见公司临2025-047)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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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后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简明清晰，通俗易懂，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因实施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 公司本次重组所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由5.45元/股调

整为5.35元/股，发行股份数量将由1,500,721,631股调整为1,528,772,501股。

一、本次交易概述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向重庆京东海嘉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张继学、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等50名成都新潮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标的公司” ）股东购买其持有的标的公司100%股份（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中，公司所涉股份发行价格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日，即2025年7月23日。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公司确定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为5.68元/股，不低于定价

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和1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之一的80%，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的

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2025年8月16日，根据《公司关于实施2024年度利润分配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

价格和发行数量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因实施2024年度利润分配，公司本次重组所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由5.68元/股调整为5.45元/股， 发行股份数量由1,439,952,995股调整为1,

500,721,631股。

本次重组方案经2025年8月27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实施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25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条件为：相应期间合

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正；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现金分红上限为：相应期间合并报

表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100%， 并同意授权董事会在符合上述利润分配的条件下制定具体

的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同意以公司2025年6月30日的总股本14,442,199,72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00元

（含税），即每1股派发现金0.10元（含税），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444,219,972.60元。 本

次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分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后续分配。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

本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根据《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63），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具

体实施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14,442,199,72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10月1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10月17日。

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调整情况

1、发行价格的调整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调整按下列公式调整：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配股率，A为配股价，D为该次每

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调整为：

调整前发行价格5.45元/股，减去每股派送现金股利0.10元/股，计算结果为5.35元/股

2、发行数量的调整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协议约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数量将按以下公式确定：发行

股份数量=以发行股份形式向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如果最终确

定的股份对价数为非整数，交易对方同意放弃余数部分所代表的股份对价数，放弃余数部分对应的价值计

入上市公司资本公积。最终发行的股份数量以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并经深交所审核通过、中国证监会予以

注册的数量为准。

发行价格调整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不调整，因此本次交易中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

数量根据调整后的发行价格相应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发行股份数量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交易对方

股份对价金额

（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股）

调整前 调整后

1 重庆京东海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97,785.93 362,909,972 369,693,336

2 张继学 81,536.72 149,608,668 152,405,092

3 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112,188.82 205,851,044 209,698,727

4 盈峰集团有限公司 54,062.99 99,198,138 101,052,308

5 丽水双潮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926.98 60,416,471 61,545,751

6 成都靠朴青年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17,246.39 31,644,749 32,236,240

7 庞升东 13,251.46 24,314,614 24,769,093

8 杭州景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9,151.24 35,139,892 35,796,712

9 诸暨闻名泉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750.05 41,743,211 42,523,458

10 深州双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2,750.05 41,743,211 42,523,458

11 成都新锦华盈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17,787.69 32,637,972 33,248,027

12 杭州逸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239.69 33,467,326 34,092,883

13 成都朋锦睿恒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7,647.16 14,031,490 14,293,761

14 成都新潮启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1,043.51 38,611,952 39,333,670

15 芜湖闻名泉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570.86 32,240,106 32,842,725

16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13,680.08 25,101,067 25,570,246

17 马亦峰 9,831.86 18,040,110 18,377,308

18 宁波奔馥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964.03 9,108,319 9,278,568

19 宁波双睿汇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873.48 18,116,484 18,455,109

20 杭州代明贸易有限公司 11,103.22 20,372,873 20,753,675

21 胡洁 8,749.67 16,054,443 16,354,526

22 苏州源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351.56 15,323,969 15,610,399

23 珠海泛城一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35.98 8,322,906 8,478,474

24 徐旻 3,752.18 6,884,738 7,013,425

25 舒义 2,900.16 5,321,391 5,420,857

26 杭州桦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82.92 8,592,507 8,753,114

27 赵朝宾 3,339.26 6,127,075 6,241,600

28 李景霞 7,583.49 13,914,658 14,174,745

29 付嵩洋 7,583.49 13,914,658 14,174,745

30 嘉兴宸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422.62 13,619,487 13,874,057

31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新梯视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5,071.30 9,305,139 9,479,067

32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宇梯视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5,071.30 9,305,139 9,479,067

3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万梯视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5,071.30 9,305,139 9,479,067

34 上海升东耀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202.50 4,041,287 4,116,825

35 张福茂 2,661.20 4,882,930 4,974,200

36 丽水中晶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76.57 5,278,112 5,376,768

37 宁波禧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51.40 6,883,309 7,011,969

38 KL�（HK） Holding�Limited 4,208.41 7,721,845 7,866,178

39 宜兴梓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61.45 3,782,480 3,853,181

40 纪建明 2,605.08 4,779,969 4,869,314

41 杭州圆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50.91 3,946,626 4,020,395

42 王威 2,119.06 3,888,187 3,960,863

43 上海欣桂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487.92 2,730,134 2,781,164

44 张晓剑 2,412.15 4,425,968 4,508,696

45 嘉兴九黎优潮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75.91 4,726,441 4,814,786

46 北京观塘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895.98 3,478,856 3,543,881

47 北京好未来共赢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818.88 3,337,389 3,399,770

48 张立 719.99 1,321,077 1,345,770

49

JD.com�E-COMMERCE�（TECHNOLOGY） HONG�

KONG�CORPORATION�LIMITED

1,388.48 2,547,674 2,595,294

50 湖州合富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49.93 2,660,429 2,710,157

合计 817,893.30 1,500,721,631 1,528,772,501

因此， 本次交易因公司实施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发行价格后的股份发行数量将由1,500,721,

631股调整为1,528,772,501股。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本次交易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四、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多项审批程序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及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等，本次交易能否通过上述

审批及取得审批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披露本次交易事项的进展情

况，有关信息均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002789 证券简称：*ST建艺 公告编号：2025-133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4年，原告汪汉桥与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建设工程设计合

同纠纷，原告汪汉桥向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8月2

日、2025年5月16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8）、《关于诉讼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79）。

二、诉讼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具体内容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可能对公司造成的影响

本次诉讼判决为终审裁定，根据裁定，本次诉讼事项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 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

视相关案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相关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建艺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000166� � �证券简称：申万宏源 公告编号：临2025-94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

三期）（续发行）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557号），公司所属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获准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亿元次级债券。 （相关情况请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5日在 《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公告）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第三期）（以下简称“存量债

券” ）于2023年12月8日完成发行，发行规模人民币16亿元，债券期限为5年，票面利率为3.35%，债券简

称为“23申证C4” ，债券代码为“148540”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次

级债券（第三期）（续发行）（以下简称“本期续发行债券” ）为前述存量债券的续发行，债券全称、债

券简称、债券到期期限、票面利率与存量债券保持不变。

2025年10月16日，本期续发行债券完成发行工作，发行规模人民币29亿元，发行价格为106.194元。

本期续发行债券登记完成后拟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特此公告。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88297� � � � � � � � �证券简称：中无人机 公告编号：2025-040

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16日、10月17日接到副董事

长、总经理曾强先生，副总经理刘海涛先生，董事会秘书杨萍女士关于增持公司股份的通知，基于对公司投

资价值的认可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上述人员于2025年10月16日、10月17日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7,400股，合计增持金额365,611元，增持比例占公司总股本

的0.0011%。 现将本次增持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副董事长、总经理曾强先生，副总经理刘海涛先生，董事会秘书杨萍女士。

（二）增持前持股数量及比例：本次增持前，副董事长、总经理曾强先生，副总经理刘海涛先生，董事会

秘书杨萍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二、增持股份情况

（一）本次增持的目的：基于对公司投资价值的认可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二）本次增持的时间：2025年10月16日、2025年10月17日

（三）本次增持的方式：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竞价交易方式

（四）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五）本次增持的具体情况：

姓名 增持数量（股） 成交总金额（元）

本次增持后直接持有公司

股份的数量（股）

本次增持后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的比例

曾强 3,200 157,690 3,200 0.0005%

刘海涛 2,100 104,118 2,100 0.0003%

杨萍 2,100 103,803 2,100 0.0003%

三、其他事项

（一）本次增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本次增持已实施完成，不会导致公司股份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公司及增持主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

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四）上述增持主体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

股票买卖敏感期等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中航（成都）无人机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603121� � � � � � � � �证券简称：华培动力 公告编号：2025-041

上海华培数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

暨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9/18，由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怀磊先生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9月17日~2026年9月16日

预计回购金额 1,000万元~2,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62.90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19%

累计已回购金额 999.99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5.73元/股~15.9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5年9月1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的议案》，同意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1,000万元且不超过2,000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7.42元/股，回购期间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股份用于公司股权激励及/或员工持股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8日、2025年10月15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及指定媒体上的《上海华培数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

案》（公告编号：2025-037）及《上海华培数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40）。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10月17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62.90万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0.19%，购买的最高价为15.98元/股、最低价为15.73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999.99万元（不含交易费

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华培数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002953� � � � � � � � � � �证券简称：日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3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5年10月17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已于2025年10月7日以电话、邮件等形式向公司

全体董事发出。 会议采用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5人，实际出席董事5人，全体独

立董事以通讯的方式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冯就景先生主持，全部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冯就景回避表决，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拟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沙朗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石岐科技支行以及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开立募集资金银行专用账户，对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同时

授权公司相关人员办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监管协议的签署等具体事宜。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证券代码：002149� � � � � � � �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2025-042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延期复牌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西安菲尔特金属过滤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菲尔特”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代码：873577）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菲尔特公司股票自2025年9月22日起停牌。

因菲尔特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工作尚未全部完成，无法在停牌期限届满前披露重组预案

或重组报告书。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停复牌业务实施细则》《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务细则》等相关规定，菲尔特公司股票将延期复牌，预计

将于2025年11月20日前复牌。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10月17日刊载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http://www.neeq.com.cn/）的《西安菲尔特金属过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延期复牌公告》（公告

编号：2025-038）。

菲尔特此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能否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

者利益，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8日


